
河北荣珍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案

送达地址确认书
	当事人

提供的

送达地址
	名称/姓名
	  

	
	送达地址
	
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号码
	

	
	联系人
	

	
	固定电话
	
	手机
	

	
	电子邮箱
	
	邮编
	

	须知
	债权人提供的送达地址必须真实、有效，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称“法院”）或河北荣珍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荣珍公司”）、临时管理人向债权人发出的所有文书、通知等材料均按此地址送达。请与《债权申报表》中填写的送达地址保持一致。

如因债权人提供的地址、手机号不详或有错误或地址、手机号变更后未及时通知法院、荣珍公司、临时管理人等原因，造成债权人未能在合理期限内收到法院、荣珍公司、临时管理人送达的文书、通知等材料的，后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。

	当事人声明
	我（单位）已知悉上述须知内容。我（单位）提供的上述地址是真实有效的，如未书面通知法院、荣珍公司、临时管理人变更，则该地址持续有效。法院、荣珍公司、临时管理人向我（单位）送达的材料等通知邮寄至该地址或短信发送该手机即视为送达。

                 债权人（签字捺印或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
